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沪市监计量〔2021〕329号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做好2021年能源计量重点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场监管局，市局执法总队、机场分局，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各重点用能单位及有关集团公司：
为贯彻落实《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加快建设完善上海市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以下简称“市能耗监测系统”），大力推进能耗在线监测相关工作，不断提升本市能源计量工作成效，支撑本市2025年提前实现碳达峰，现就做好2021年能源计量重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依法加强能源计量监管

（一）开展能源计量审查，提升能源计量管理水平
市局组织开展本市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审查工作方案详见附件），各区市场监管局、机场分局可结合自身实际，自行组织开展市、区重点用能单位（用能监控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及回头看工作，加强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管理意识，不断提升用能精细化管理水平，支撑区域推进节能降耗工作。
（二）落实用能单位主体责任，加强能源计量监管
各区市场监管局、机场分局要加强辖区内注册重点用能单位日常监管，严格落实“双随机”检查工作要求，督促用能单位履行能源计量工作相关责任义务。对未按要求配备、使用能源计量器具或不配合监督检查的用能单位，应依法查处；对不按要求实施重点用能单位能耗数据在线采集、上传的，应通报至区节能主管部门并由其依法依规责令限期整改或处罚。
（三）发挥信息化支撑作用，提高能源计量监管效能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国家城市能源计量中心（上海），以下称“市计测院”］要不断完善市能耗在线监测平台功能，发挥信息资源优势，持续维护用能单位相关信息，为能源计量监管和执法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撑，不断提高能源计量监督检查的有效性。

二、全面推进关口及二、三级能耗数据采集
（一）采集工作目标
按照国家和本市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工作要求，本市重点用能单位工业企业应于2021年6月底前实现全部能耗数据接入系统；12月底前交通等其他非工领域重点用能单位一级（关口）能耗数据应接入系统。鼓励、推动用能单位采集、上传二、三级能源计量数据。《上海市2020年度重点用能（排放）单位名单》请至国家城市能源计量中心（上海）网站（http://www.shems.org.cn）下载。
（二）采集宣贯推进
各区市场监管局、机场分局应积极组织推进辖区用能单位能耗数据采集、上传。一是加强宣传培训，传达国家及本市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采集、上传相关要求和支持政策；二是推进关口能耗数据接入，协调区内相关节能主管部门，全力推动未接入系统的重点用能单位完成所有用能种类一级（关口）能源计量器具智能化改造工作，对已接入系统的重点用能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确保数据稳定可靠；三是推动二、三级数据接入，鼓励推动辖区内重点用能单位实施二、三级能源计量器具智能化改造及能耗数据采集、上传，指导用能单位于2021年9月底前上传能耗数据。

（三）扶持资金支持
各区市场监管局、机场分局要积极开展政策宣贯，指导有关用能单位按《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专项扶持资金申报指南》要求，于2021年9月31日前通过国家城市能源计量中心（上海）网站提交申请。市局委托市计测院对扶持资金申请开展审核。鼓励各区对重点用能单位能耗数据采集工作予以政策支持。市局会同市节能主管部门及本市相关部门开展《上海市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项目扶持资金管理办法》修订。
三、保障数据稳定，加强能耗数据应用
（一）提升能耗数据质量
市计测院要持续提升能源计量数据维护质量，完善能耗数据采集和管理，夯实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数据基础。各区市场监管局、机场分局应配合做好能源计量核排查等能耗数据维护工作，督促辖区内各用能单位落实能耗数据采集主体责任，共同推进能耗数据质量持续提升。《2021年能源计量核排查用能单位名单》请至国家城市能源计量中心（上海）网站（http://www.shems.org.cn）下载。
（二）拓展重点领域能耗数据采集
市局会同市计测院重点推进油、热力、区域燃气等能耗数据在线采集工作，深化电、气等集中供能企业能耗数据共享合作，探索建立与其他市级能耗数据平台合作机制，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按照节能主管部门要求，探索推进互联网数据中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等能耗数据采集，有力支持本市节能降碳工作推进。
（三）发挥能耗数据效用
各区市场监管局、机场分局要主动对接辖区节能主管部门，围绕区域实际推动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服务产业和经济发展需求。市计测院要优化能耗在线监测平台功能效用，定期通报全市能耗数据在线监测情况，紧贴政府节能降碳和企业节能降耗需求，加强能耗数据分析应用，在节能考核、合同能源管理、碳排放等领域积极发挥能耗数据的支撑作用。

四、保障措施
（一）提高认识
各区市场监管局、机场分局应高度重视能源计量工作对节能降碳的支撑作用，结合辖区节能重点区域、重点工作和能源计量管理工作，对接辖区节能主管部门共同推动辖区内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管理和能耗数据采集、上传，支撑服务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有效运行。
（二）加强指导
各区市场监管局、机场分局要加强有关实施方案、技术规范的宣贯培训，推动用能单位加快实现能耗数据采集、上传。市计测院要针对交通、零售、金融服务等非工领域的重点用能单位在实施能耗在线采集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堵点，加紧调研、编制符合行业领域实际的能耗在线采集实施方案，起草相关技术规范或标准，为用能单位落实采集任务做好技术支持。
（三）经费保障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及培训工作经费由市局统一安排。重点用能单位能耗数据现场维护工作经费由市计测院通过能耗监测平台运行专项经费保障。各区开展用能单位能耗数据采集宣贯培训的工作经费原则上由各区市场监管局协调、安排。能源计量审查、能耗数据现场维护工作不得向相关重点用能单位收取任何费用。
附件：2021年上海市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工作方案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6月10日
（市市场监管局联系人：裘诗杰，联系电话：64220000转2478分机，电子邮箱：shjqiu@scjgj.sh.gov.cn，传真：54236090。）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2021年上海市重点用能单位

能源计量审查工作方案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为切实保障本市节能减排工作，有力落实重点用能单位主体责任，不断优化本市营商环境，市局计划组织开展上海市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工作。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目标任务
2021年上海市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将重点聚焦“百家”“千家”重点用能单位（全国能耗最高的一百家重点用能单位和能耗较高的一千家重点用能单位），特别是航空运输单位，以及部分能耗数据采集、上传未落实的26家重点用能单位。

二、组织方式
市局组织市局执法总队、各相关区市场监管局及能源计量专家开展能源计量审查，市计测院配合做好现场技术支撑。
三、审查安排及实施要求
1．组织培训自查。市局2021年6月底前组织开展2021年上海市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专题培训，指导各用能单位开展自查。各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动员并通知本辖区内相关用能单位做好审查准备工作，督促各用能单位参加培训并开展自查。各用能单位访问国家城市能源计量中心（上海）网站（http://www.shems.org.cn），根据培训要求于2021年7月31日前完成自查报告网上填报。在填报过程中遇到困难，可咨询所在辖区技术支持［详见国家城市能源计量中心（上海）网站］。
2．实施现场审查。市局负责制定审查计划，组织由行政执法人员、能源计量专家等组成的能源计量审查组，于2021年9月30日前完成对各用能单位的首次现场审查。审查完成后，能源计量专家组组长负责完成各用能单位的审查报告，并于2021年10月30日之前在网上提交。对被审查单位因歇业、停产等原因无法开展审查的，相关区市场监管局应提供证明材料。
3．做好结果处理。现场审查过程中发现用能单位存在能源计量违法行为的，执法人员应现场制作执法笔录，市计测院根据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出具检验报告。相关区市场监管局应督促被审查单位于1个月内完成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由能源计量专家组组长确认整改是否符合要求。如逾期不改正的，由相关区市场监管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并通报区节能主管部门。审查中如发现未按要求实施能耗数据采集、上传的，由市局将相关情况通报本市节能主管部门。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6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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